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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捷数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公司放弃优先认缴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已经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31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至公司股东会审议。

一、交易事项概述

为进一步加快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鼎华智能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

鼎华”、“目标公司”）的业务发展，提升其市场竞争力，并优化其治理结构，

近日，南京鼎华及其原股东与深创投中小企业发展基金（苏州）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深创投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深圳市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深创投创新资本”）签署了《关于南京鼎华智能系统有限公司之

投资协议》（以下简称“《投资协议》”）和《关于南京鼎华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之股东协议》。

《投资协议》约定，深创投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深创投创新资本（以下合称

“深创投”）分别以人民币 3,200 万元及 800 万元合计认购南京鼎华新增注册资

本人民币 512.1246 万元，对应增资完成后南京鼎华 7.0175%的股权，其中资本

公积 3,487.8754 万元。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鼎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捷网络”）、公

司关联方子我企业管理（上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子我合伙”）

及其他南京鼎华原股东均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缴权。

本次增资完成后，南京鼎华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6,785.6231 万元增加至人民

币 7,297.7477 万元。鼎捷网络的认缴出资额保持不变，持股比例由 51.5796%降



为 47.9600%。南京鼎华将成为公司的参股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026 年 3 月 31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公司放弃优先认缴权的议案》，同意上述放弃优先认缴权事

项。本事项尚需提交至公司股东会审议，无需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1、深创投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深创投中小企业发展基金（苏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成立日期：2025 年 5 月 8 日

（3）住所：江苏省苏州市太仓市城厢镇长春南路 238 号

（4）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5）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红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0 万元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5MAEKNC3LX9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股权投资（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与上市公司的关系：交易对手方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董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

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10）产权控制关系及实际控制人：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红土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的出资比例为 1.00%；有限合伙人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的出

资比例为 30.00%；有限合伙人苏州国发创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出资比例为

20.00%；有限合伙人太仓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出资比例为 15.00%；有限合

伙人深圳市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出资比例为 11.50%；有限合伙人成都高新

策源启航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临沂市新旧动能转换基金投资有

限公司等其他 4 家公司合计出资比例为 22.50%。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为深创投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管理人苏州红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

（11）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2、深创投创新资本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深圳市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1 年 5 月 10 日

（3）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海德三道 1066 号深创投广场

5201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法定代表人：马楠

（6）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00 万元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285722630

（8）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

资、创业投资咨询、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

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9）与上市公司的关系：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董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10）产权控制关系及实际控制人：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深创

投创新资本 100%的股份；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深创投创

新资本的实际控制人。

（11）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公司概况

（1）公司名称：南京鼎华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成立时间：2019 年 4 月 11 日

（4）法定代表人：金波

（5）注册资本：6,785.6231 万元人民币

（6）注册地址：江苏自贸区南京片区浦滨路 320 号科创总部大厦 B 座 612

室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5MA1Y7LE47K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

软件开发；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云计算装备技术服务；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大数据服务；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数字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运行

维护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软件外包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智能控

制系统集成；软件销售；信息安全设备销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网络设备

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

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销售；

物联网设备销售；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2、南京鼎华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变化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注册资本

（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上海鼎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500.0000 51.5796% 3,500.0000 47.9600%

子我企业管理（上海）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312.5000 19.3424% 1,312.5000 17.9850%

南京润信协同中小企业发展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45.6010 6.5668% 445.6010 6.1060%

子夏企业管理（天津）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20.8333 4.7281% 320.8333 4.3963%

南京浦高产业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78.2404 2.6267% 178.2404 2.4424%

苏州方广三期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52.9519 2.2541% 152.9519 2.0959%

常州启泰五号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33.6803 1.9701% 133.6803 1.8318%

常州科创苗圃企业股权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89.1202 1.3134% 89.1202 1.2212%

嘉兴汇森皓石一期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9.1202 1.3134% 89.1202 1.2212%

常州方广三期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60.9370 0.8980% 60.9370 0.8350%



上海金融科技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418.8657 6.1728% 418.8657 5.7397%

杭州嘉言小安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83.7731 1.2346% 83.7731 1.1479%

深创投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苏州）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 - 409.6996 5.6140%

深圳市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

司
- - 102.4250 1.4035%

合计 6,785.6231 100% 7,297.7477 100%

3、南京鼎华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1-12月

（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2025年1-12月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50,031,620.40 380,227,206.56

负债总额 78,123,189.64 83,669,225.65

净资产 271,908,430.76 296,557,980.91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

0.00 0.00

营业收入 190,092,048.90 189,056,575.03

营业利润 17,649,658.77 20,444,150.62

净利润 16,980,685.09 20,958,382.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596,366.19 6,980,820.64

4、本次交易标的股权不存在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涉及重大争议、

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为南京鼎华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

其理财的情况；南京鼎华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公司不存在以经营性

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四、放弃权利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南京鼎华智能系统有限公司拟增资

扩股涉及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沪众评报字（2026）第 0252 号），



以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以收益法进行评估，南京鼎华的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5.29 亿元。

本次增资定价参考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一致同

意本次增资前南京鼎华估值为 5.30 亿元，增资后估值为 5.70 亿元，对应本次增

资价格为 7.8106 元/注册资本。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

交易定价客观、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相关协议主要内容

（一）《关于南京鼎华智能系统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主要内容

1、本次增资情况

深创投同意按照本协议的约定，以人民币 40,000,000 元认购目标公司新增

注册资本人民币 5,121,246 元，获得本次增资后目标公司 7.0175%的股权。其中：

深创投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以人民币 32,000,000 元认购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

本人民币 4,096,996 元，获得本次增资后目标公司 5.6140%的股权，其余人民币

27,903,004 元计入资本公积；深创投创新资本以人民币 8,000,000 元认购目标

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1,024,250 元，获得本次增资后目标公司 1.4035%的股

权，其余人民币 6,975,750 元计入资本公积。

2、放弃权利

全体现有股东同意出具关于同意本次交易并放弃优先购买权、优先认购权以

及可能影响本次交易或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任何否决权或任何其他优先权（如有）

的书面文件（含通过股东会方式）。

3、本轮投资款用途

目标公司应将全部增资款仅用于其主营业务的发展及运营，未经深创投事先

书面许可不得将增资款用于任何其他用途（包括但不限于购买上市公司股票、企

业债券以及其他有价证券、分红、偿还股东贷款及其他债务等），经目标公司内

部权力机构审议通过的日常经营所需费用支出安排除外。经深创投事先同意的前

提下，增资款可用于购买风险等级为 R1（低风险）的理财产品如货币市场基金、

银行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银行大额存单等。

4、投资款项支付

在《投资协议》约定的交割前提条件已全部满足后的十五个工作日内，深创

投应按约定足额完成认缴出资。

5、跟投权



各方同意，在深创投的增资交割日后六个月内，深创投有权自行或指定深创

投关联方以与本协议条款相同的条款和条件对公司进行新增股权投资，使跟投方

享有在各项交易文件下深创投的全部权利。

6、违约责任

如任何一方违反了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陈述和保证、承诺、约定或其他任

何规定，或任何一方在本协议项下做出的任何陈述为不真实的陈述，从而致使其

他方承担任何费用、责任或蒙受任何直接损失，则违约方或做出不实陈述的一方

应就上述全部可偿损失赔偿该方。

7、法律和争议解决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执行和解释及争议的解决均应适用中国法律。

对于与本协议相关的争议，存有争议的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予以解决。如果

在一方向其他方发出书面通知要求就争议开始进行协商后三十日内争议未能得

到解决，则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上海仲裁委员会按照提交仲裁时该委员会

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通过仲裁解决。

8、生效及终止条件

本协议经各方适当签署后生效，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协议可通过各方书面协议终止。特定情况下，任何一方可依据协议约定事由

单方终止协议。

（二）《关于南京鼎华智能系统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主要内容

1、董事会组成

目标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人数为 7名。鼎捷网络有权委派 3名董事，深

创投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有权委派 1名董事。基于上述董事会构成，目标公司将不

再被鼎捷网络实际控制或纳入合并报表。

2、股权转让限制

除员工持股平台子我合伙依据员工持股规则的内部转让与新引入行为外，未

经投资人事先书面同意，鼎捷网络、子我合伙、子夏企业管理（天津）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均不得转让、出售、赠与、质押或以其他方式处置其持有的目标公

司股权或其任何权益，不得在其上设置任何权利负担（包括但不限于质押、第三

者受益权等），不得签署转移其持有的目标公司经济利益和风险的任何股权安排

协议或类似协议，不得公布进行或实施前述的任何该等交易的任何意向。

3、拖售权



若潜在收购方拟以不低于 7.5 亿元人民币收购目标公司的股权或资产，且该

交易已经目标公司二分之一以上（含本数）有表决权的股东同意，同时深创投、

上海金融科技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南京润信协同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上三家公司合称“拖售权人”）及鼎捷网络也同意的前提

下，任一拖售权人有权经书面通知目标公司和其他股东后实施拖售权。

若潜在收购方拟以低于 7.5 亿元人民币收购目标公司的股权或资产，则需目

标公司三分之二以上（含本数）有表决权的股东同意，同时拖售权人及鼎捷网络

也需同意的前提下，任一拖售权人有权经书面通知目标公司和其他股东后实施拖

售权。

若任一拖售权人反对行使拖售权，应当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提供其他

能够以更优价格或条件收购目标公司的潜在收购方，否则视为同意行使拖售权。

4、违约责任

违反本协议的任何一方应负责赔偿其他方因违约而遭受的直接损失。如果本

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则其他方除享有本协议项下的其它权利之外，还

有权要求违约方实际且全面地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并就该守约方因违约而蒙

受的损失提出赔偿要求。

5、法律和争议解决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执行和解释及争议的解决均应适用中国法律。

对于与本协议相关的争议，存有争议的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予以解决。如果

在一方向其他方发出书面通知要求就争议开始进行协商后 30 日内争议未能得到

解决，则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上海仲裁委员会按照提交仲裁时该委员会现

行有效的仲裁规则通过仲裁解决。

6、其他股东权利

除上述协议约定之外，本协议另行约定了优先认购权、优先购买权、共同出

售权、优先清算权、信息权和检查权、最惠权等其他惯常股东权利。

7、生效及终止条件

本协议经各方适当签署后，自《投资协议》约定生效日生效，对各方均有约

束力。

协议可通过各方书面协议终止。特定情况下，任何一方可依据协议约定事由

单方终止协议。

六、本次交易原因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南京鼎华本次增资事宜，是基于目前经营发展状况和长期发展战略的审慎决

定，能够充实南京鼎华的资本实力，更好地推动其未来业务发展。鼎捷网络在本

次南京鼎华增资事项中放弃优先增资权利，符合公司的整体战略发展布局，旨在

进一步聚焦主营业务、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经营效率。

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增资交易

达成后，鼎捷网络仅持有南京鼎华47.9600%股份，南京鼎华将不再纳入公司财务

报表合并范围。因公司董事、执行副总裁、财务负责人张苑逸女士及公司执行副

总裁、董事会秘书林健伟先生担任南京鼎华董事，故本次交易完成后，南京鼎华

将成为公司关联法人。

公司不存在为南京鼎华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其理财的情况。截至2025

年12月31日，南京鼎华及子公司对公司的应付账款为人民币996.14万元，应收账

款为人民币11,359.19万元，南京鼎华及子公司与公司的该等往来款余额均为日

常业务形成，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相关投资将计入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本次交易预计对公司当期损益不会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本次南京鼎华增资事项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七、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相关协议尚未正式签署。本次增资相关事项尚需南京鼎

华及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并在工商管理部门等进行登记备案，具体实施和进展

情况存在不确定性。本次南京鼎华增资扩股暨公司放弃优先认缴权事项的后续相

关进展情况，公司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充分关注相关投资风险。

八、董事会意见

2026年3月31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同意9票、反对0票、

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公司放弃优先认缴权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南京鼎华增资扩股事项能够充实南京鼎华的资本实力，更

好地推动其未来业务发展，公司放弃本次优先认缴权，是基于公司目前经营情况、

发展战略，综合考虑公司自身发展需要做出的谨慎决策。本次南京鼎华增资扩股

暨公司放弃优先认缴权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备查文件

1、《关于南京鼎华智能系统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

2、《关于南京鼎华智能系统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

3、《南京鼎华智能系统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上会师报字(2026)第2452号）；

4、《南京鼎华智能系统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涉及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

评估报告》（沪众评报字（2026）第0252号）。

特此公告。

鼎捷数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一日


